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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意 見  

本案係據陳訴人陳訴：臺灣高等法院等歷審法院審

理渠與臺北縣新店市公所間，請求返還無權占有房屋事

件，認有審判不公等情，向本院陳訴。陳訴意旨略以：

一、臺北縣新店市公所身為公家機關，臺灣臺北地方法

院身為執法機關，未詳加以審酌調查清楚，系爭房屋係

陳訴人祖父劉○周、父親劉○浦於民國（下同）38 年間

自大陸撤退來臺時，由政府對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之軍

人配住之房屋，因此，係有居住之權利，並非無權占有

。系爭房屋登記為新店鎮公所所有，均為違反強制禁止

規定應為無效。二、新店市公所委任律師劉○生，於陳

訴人入監服刑期間，利用其子封○耀，出具以陳訴人名

義之委託書撤回異議之訴及將系爭房屋點交新店市公所

等情。案經本院調閱全案歷審卷宗，經詳加審閱後，謹

提調查意見如次： 

一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、臺灣高等法院等歷審判決，經查

尚難認有違失之處。 

本案緣於臺北縣新店市公所以維護市產，發展地

方為由，將坐落臺北縣新店市新店路○號、○之 1 號

、○之 2 號房屋（以下簡稱系爭房屋）委任律師起訴

請求陳訴人等現住人返還無權占有之房屋。陳訴人等

以系爭房屋係渠祖父劉○周、父親劉○浦於 38 年間自

大陸撤退來臺時，由政府對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之軍

人配住之房屋，因此，係有居住之權利，有門牌登記

及戶籍登記等為證，並非無權占有等語，以為抗辯。

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審理認為，陳訴人之父劉○浦

因任職而配住系爭房屋之關係已喪失，借貸目的應認

已使用完畢，且系爭房屋嗣後係由國民革命軍遺族學

校向原告租用之定期租賃契約，再由國民革命軍遺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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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配住予劉○浦等該校之教職員及學生，並於 58 年

6 月已因租期屆至而終止該租賃契約，因認陳訴人等

係無權占有系爭房屋，核其此部分判決認定事實所憑

之證據均有卷附資料可稽，其心證形成及所適用之法

律，則屬獨立審判之範圍，且為歷審法院所維持。 

本案陳訴人仍執事實審法院審理時已經提出之主

張再為向本院陳訴，惟陳訴所執理由業經歷審法院斟

酌判斷，陳訴人空言指摘審理不公，並未具體指摘承

審法官有何違失之事實，本院尚難遽認該等判決有違

失之處。 

二、臺北縣新店市公所為維護市產，依法提起訴訟及聲請

強制執行，尚無違失，至陳訴人指該所委任律師劉○

生以不當方式取得和解筆錄涉有律師懲戒事由等情，

則非本院職權行使之範圍。 

查臺北縣新店市公所為維護市產，發展地方，於

89 年間起即與陳訴人等現住人協調搬遷事宜，陳訴人

認渠等係合法占用，經調解不成後，該所提起訴訟，

於勝訴確定後，聲請強制執行，均係依據法律行使權

利，自無陳訴人所訴欺壓善良百姓之情，應無違失。 

陳訴人所提異議之訴，於訴訟中達成和解，陳訴

人認新店市公所委任律師劉○生，利用渠委任之複代

理人封○耀（陳訴人之子），出具以陳訴人名義之委

託書，致達成訴訟上和解而撤回異議之訴，嚴重違背

陳訴人之意思，該和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，請求

繼續審判乙節，經查，陳訴人與臺北縣新店市公所等

相對人就臺灣高等法院 96 年度上字第 496 號異議之

訴事件，劉○錦、劉○剛、湯劉○蓉 3 人於 96 年 5

月 25 日已依法委任陳訴人○為訴訟代理人，有為一切

訴訟行為之權，並有民事訴訟法第 70 條第 1 項但書所

列各行為之特別代理權；陳訴人復於 96 年 7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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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委任封○耀為訴訟代理人，有為一切訴訟行為之

權，並有民事訴訟法第 70 條第 1 項但書所列各行為之

特別代理權 ，此有該等民事委任書附於訴訟卷內可稽

，且該委任書並未有何限制封○耀行使民事訴訟法第

70 條第 1 項代理權之記載，故就訴訟上之效果言，封

○耀有為訴訟當事人和解之特別權限。陳訴意旨稱：

新店市公所委任律師劉○生以不當方式使陳訴人並未

委任之封○耀為訴訟代理人，委任書上「○」之簽名

並非渠本人所簽及其上之印文亦係封○耀盜蓋○寫狀

專用之印鑑私章，封○耀未經合法代理等情，惟經臺

灣高等法院調查，並無證據足以證明，有該院 96 年度

續字第 3 號民事判決可稽。渠向本院之陳訴，亦未提

出足以證明所陳屬實之證據。 

復按律師應付懲戒者，由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或地

方法院檢察署依職權送請律師懲戒委員會處理，為律

師法第 40 條所明定。是以，陳訴人所訴劉○生律師有

受懲戒之事由等情，尚非本院職權行使之範圍，併此

敘明。 

 

 


